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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浙江清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和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由江苏

清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公司地址位于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灵秀路 3 号。 

江苏清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材料、新材料功能性单体、精细化学品、环

保溶剂、电子及特种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内间歇釜式中高压加氢的专家型和工匠型企业，是全球呋喃及其衍生系列龙头厂家。 

公司位于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的现有厂区，东面与台州源众药业有限公司相邻，

南面为灵秀路，隔路为浙江永固橡胶有限公司，西邻东五路，隔路为鸿燕科技，北靠春

晖西路，隔路为仙琚制药制剂厂区。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清和公司拟实施本次“年产 60

吨聚酰亚胺 QPI-P280、300 吨四氢糠基乙醚（ETE）”。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众参与

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

人民政府令 第 388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 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明确我公

司为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我公司依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388 号）、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

（浙环发【2018】10 号）等法规及文件的要求在公司网站、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居）

民委员会对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同步公示并征求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

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公司或环评单位提交的意见。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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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公示信息内容见附件。 

2.2 公示载体 

2.2.1 网络公示 

我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起在公司网站上贴出本次项目公示，公示时间为 11

个工作日，即 2023 年 7 月 12 日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 

网页地址为 http://www.qqpharm.com/news-detail/id/33.html，相关内容截屏见附

图。 

2.2.2 张贴公示 

我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在杨府村、东盛村、东溪村、坑

口村、项斯村、下宅村、上宅村、上林村、大路村、下张村、后冯村、张店村、玉泉村、

林下村和开发区管委会张贴了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公告内容见附件，公示现场图

片见附图。 

2.2.3 其他公示方式 

我单位未对本项目进行其他方式的公示。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设定的意见反馈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2 日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在公示期间

内，我公司及其环评机构均未接到公众以电话、信函、传真等方式提交的意见。 

 

 

 

 

 

 

http://www.qqpharm.com/news-detail/id/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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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度公参情况 

在网站公示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环保机构提交的意见，因此我公司未进行深度公参（如召开

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 

4. 公众意见处理 

4.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在我公司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我公司、环评单位、当地环保机构提交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4.4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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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工作由我公司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全部由我公司存档，环评单位备

份，以备今后审查。 

5.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5.3 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具体内容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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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项目公示张贴图片 

1、张贴公示内容 

（1）大路村 

  

（2）东盛村 

    

（3）东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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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冯村 

  
 

（5）坑口村 

  

（6）林下村 

  

  



 

                                                                                              第7页 

（7）上林村 

  

（8）上宅村 

  
（9）下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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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张村 

  
（11）项斯村 

   
（12）杨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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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玉泉村 

  
  

（14）张店村  

  
（15）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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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网站公示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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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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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承诺函 

 


